

2026年乌苏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2026年，乌苏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执法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扣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严格落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核心准则，围绕“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目标，统筹执法监管与服务发展，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一）强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监管。聚焦秋、冬季重点区域采暖季，以石化、化工等行业为核心，严查拒不执行应急减排、偷排偷放、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从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在线监测规范运行等关键环节入手，提升企业治污水平；持续开展机动车排放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选派执法骨干参与自治区监督帮扶，高效完成线索核查。
（二）深化水环境联合执法。加强重点流域排污口、涉水企业及园区污水处理厂监管，落实自治区执法任务清单，组织跨流域兵地联合专项执法检查。联合水利、住建部门开展污水处理厂“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检查，严打涉水环境违法问题。
（三）攻坚重点领域环境治理。有序推进核与辐射安全、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执法。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执法，联合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地执法检查，加强排污许可证后监管和重点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执法，重点加强对审批建设项目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环评”“三同时”等制度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重点领域环境违法行为。
（四）持续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深入推进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两打”行动，强化自然保护地、矿山行业及尾矿库疑似违法线索摸排与精准打击，集中查办一批重大案件。
（五）严打第三方服务机构造假。联合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开展废矿物油、废酸、废盐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曝光典型案例；联合市场监管和公安机关等部门，严查自动监测、环评验收等领域第三方机构虚假报告、数据篡改等违法行为；开展打击建设项目环评编制和自主验收领域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加强资质认定问题移交，规范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
二、深化执法大练兵，提升队伍实战能力
（一）健全大练兵工作机制。围绕“全员、全年、全过程”要求，以自治区大练兵方案为指引，细化任务清单，明确责任领导、节点计划与时限，推进练兵制度化、实战化。
（二）精准提升执法核心能力。以规范现场执法、提升办案水平为目标，以执法稽查为抓手，聚焦违法行为查处、攻坚任务落实、案卷质量提升、现代装备配备、规范队伍建设等5类重点，做好案件办理、实战练兵、典型案例、信息宣传等大练兵重点工作，提升练兵实效。
（三）规范使用“新疆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严格落实生态环境移动执法系统管理要求，现场检查、案件办理等环节须通过“新疆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制作各类现场检查文书并及时上传提交，实现全程留痕；辖区在册执法人员每月须通过平台完成自治区检查任务并上传有效数据。
三、优化执法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规范日常执法监管机制。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除特殊重点事项外，污染源日常检查、专项行动均通过执法一体化平台和“扫码入企”实施。落实执法公示制度，实现抽查结果、问题处置100%公开。推行差异化执法，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强化部门联合监管，杜绝多头执法，保持严打恶意违法高压态势。
（二）推进信息化非现场监管。总结火力发电、水泥制造和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实施情况，严格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使用规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应用考评规则》，加大新疆执法一体化平台应用力度和数据报送，实现移动执法终端使用率达到100%，现场执法检查和行政执法案件上传率达到100%。
（三）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认真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加强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通过法治教育宣传、现场解答涉法问题、发布典型案例、推广“说理式”执法、案件回访等方式，引导企业守法经营，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四）深化兵地联防联控执法。坚持大环保理念，强化同防同治，深入落实兵地《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动工作机制协议》，加强信息互通，强化属地协同、同防同治，强化源头控制、应急联动等工作机制走向深入，使乌苏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兵团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力量拧成一股绳，切实发挥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形成深层次、多角度、全维度的联动体系。
四、强化执法保障，提升整体效能
（一）加强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加强执法装备配备工作，推动新技术、新装备的引入和应用，按计划有序推进各级执法机构执法能力申报提升项目。
（二）提升执法队伍干事水平。结合2026年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重点工作和地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能力现状，积极组织参加自治区、地区组织的各类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现场执法等多种形式，高质量组织举办本地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兵地联合培训班。坚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依托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保护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执法人员。强化岗位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组织执法人员有序参加自治区行政处罚专项培训、初、中级岗位培训和企业普法培训，实现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全覆盖。持续优化执法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落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四个一批”执法人才培养方案》，在监督帮扶、“两打”行动、练兵比武中选拔执法人才，择优纳入自治区“尖兵库”“师资库”等，优先选派参加自治区、国家培训，切实发挥领军人才、业务标兵辐射效应和“领头羊”作用。
（三）高效处置环境信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专人负责制度，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信访事项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妥善处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环境信访信息系统使用，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推进来信、来访、网上投诉，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四）规范环境执法稽查。积极做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稽查办法》宣传、解读和培训工作，将其纳入2026年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必学内容。将现场执法规范性、执法案卷质量、执法一体化平台应用、信访案件办理、执法大练兵落实等情况纳入日常稽查和专项稽查重点，持续规范稽查主体、内容、程序、频次，不断提升执法效能，规范执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五）加强执法队伍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及《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日常监督检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中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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